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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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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進展的背景

二零一一年
十月

二零一二年
七月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六日

金管局及證監會就建議的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監管制度發表一份聯合公衆
諮詢文件

立法會制定了《2014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修訂條例》）

金管局及證監會就建議的新增/經擴展受規管活動的發牌制度及對系統重
要參與者的監察發表一份聯合補充公衆諮詢文件

二零一四年
七月

金管局及證監會就《證券及期貨(場外衍生工具交易－匯報及備存紀錄責
任)規則》（《匯報規則》）發表一份聯合公衆諮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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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例》

附屬法例

• 首階段會先落實強制性匯報及相關備存紀錄責任

• 第一批附屬法例，包括《匯報規則》，將於二零一五年首季提交立法
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 強制性結算責任和相關的備存紀錄責任，則會在較後階段實施

• 《修訂條例》為強制性匯報、結算及交易責任設立監管制度

• 《修訂條例》將分階段實施

• 第一份《生效日期公告》（為開始實施強制性匯報、備存紀錄責任
及制度的整體框架的相關條文而發出的公告）將於二零一五年首季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分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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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強制性匯報的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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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性匯報的主要建議

• 最初階段的須予匯報交易:
產品類別 產品類型

掉期息率 - 普通掉期息率（浮動對固
定）

- 普通基準掉期（浮動對浮
動）

上述兩者的相關貨幣及浮動利率
指數將由金管局指明

不交收遠期外匯 - 屬將會由金管局指明的貨
幣的不交收遠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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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性匯報的主要建議

• 最初階段的匯報實體:
– 認可機構

– 核准貨幣經紀

– 持牌法團

– 為在香港的人士提供結算服務的中央對手方（中央對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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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性匯報的主要建議

• 認可機構、核准貨幣經紀及持牌法團的匯報責任:
– 匯報它們是交易對手方的交易

– 匯報它們代表聯屬公司在香港進行的交易

• 中央對手方的匯報責任:
– 認可結算所匯報其以對手方身分訂立的所有交易（此乃結算

過程的一部分）

– 獲認可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的人士匯報其以對手方身分訂立
的交易（此乃結算過程的一部分）及在另一對手方是香港註
冊公司的情況下，才須匯報有關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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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性匯報的主要建議

• 匯報應包括:
– 匯報新的交易，即在《匯報規則》生效後訂立的須予匯報交

易

– 追溯匯報以往訂立但尚未完結的交易，即在《匯報規則》生
效前訂立但在當時仍未完結的須予匯報交易 – 只適用於匯報
實體為對手方的交易

– 匯報其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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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性匯報的主要建議

• 須予匯報的資料:
– 載於《匯報規則》

– 有關交易估值的資料，於二零一五年後每日匯報，有待系統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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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性匯報的主要建議

• 豁免:
– 若認可機構、核准貨幣經紀及持牌法團在香港代表某聯屬公司進行

交易，而該聯屬公司已本着真誠確認已匯報該宗交易，則有關認可
機構、核准貨幣經紀及持牌法團將會被視為已遵守匯報責任匯報它
們代表聯屬公司在香港進行的交易

– 提供“獲豁免人士”寬免待遇予規模較小的機構而並非場外衍生工具
市場的活躍參與者 — 名義數額 三千萬美元

– 沒有「替代遵守」，必須向香港儲存庫匯報

• 延緩期及寬限期:
– 六個月的延緩期以建立系統

– 其後另外三個月以追溯匯報尚未完結的交易（即合共九個月的寬限
期）

– 將來每當有新交易類型須作出匯報時，新的延緩期及寬限期也會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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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性匯報的主要建議

• 使用和披露香港儲存庫收集的資料:

– 用於規管及監察市場

– 在適當情况下，與其他監管機構及儲存庫共用該等數據

– 採用摘要形式作公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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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強制性備存紀錄責任的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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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性備存紀錄責任的主要建議

• 以輔助強制性匯報責任

• 用以有效監察及確定有關強制性匯報責任的遵守情況

• 匯報實體應保留充分紀錄證明其已履行匯報責任或證
明其有權獲得若干豁免或寬免待遇

• 紀錄保存至交易到期或終止當日之後五年

市場回應

• 金融機構
• 市場基建的提供者
• 顧問公司
• 業界團體
• 一間專業團體
• 一間最終用戶

諮詢回應者

市場回應主要
關乎

• 《匯報規則》的實施時間表
• 延緩期的時限
• 分階段實施匯報（按對手方類別劃分）
• 擴大豁免及寬免待遇的類別, 包括容許「替代遵守」
• 放寬若干豁免及寬免待遇
• 放寬備存紀錄規定
• 技術性意見及澄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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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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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強制性匯報及備
存紀錄責任的最終
建議發表諮詢總結

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

監管進展的時間表

• 第一批附屬法例，包括
《匯報規則》，提交立
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
程序

二零一五年

首季

二零一五年
一月五日

• 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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